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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司法公信力的生长 

孙日华 

(石家庄经济学院法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1) 

摘要：社会转型期，司法公信力的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无法一蹴而就。在现代社会，司法公信力源自于公众对 

司法的内在认可与信任，而不是靠强权的威慑。宏大的司法改革建议固然令人振奋，囿于现实困境，从司法的规 

范运作角度，微观地促成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具有更大的实践价值。在此过程中，保障信息的共享，当事人产权的 

充分行使以及长期合作的预期设定，才能增强当事人对司法的信任感，司法的公信力才可能被不断地形塑。司法 

公信力的生成基础更多源自对信任体系的内在修正，而不是依靠形而上的外在建构。司法公信力需要在主体之间 

不断地发现、发展，而不是发明。 

关键词：社会转型；司法公信力；信息；信任；合作 

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4−0093−05 

社会处于转型期，司法也沉浸在这个宏大的语境 

之下，不断经历着来自各方的考验。其中，司法公信 

力作为司法的一个底线问题不断地被质疑，让人不禁 

遐想司法所遭遇的现实难题。司法作为公众解决纠纷 

和实现社会控制的方式，其存在的根基就在于公众对 

它的信任。一旦丧失这个基础，司法大厦再华丽的妆 

点也将轰然倒塌。至今，司法公信力问题已经不是简 

单的司法体系的内部问题，其被深深地嵌入了转型社 

会的话语之中。司法公信力的好坏已经具备了太多的 

社会学意义。 

本文对司法公信力的研究，并不期望建构司法的 

“理想图景” ，因为在当下很难在制度上突破，结果这 

些对策就变得呼吁有余而操作不足。本文的研究将问 

题嵌入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情境当中，试图从中发现问 

题，本文并不能系统地提出解决司法公信力的方案， 

毕竟其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本文尝试考察司法公 

信力的新视角，不寻求制度上的突破，但求在社会转 

型语境之下更好地解释司法公信力问题，并争取实现 

体制内的改善。 

一、司法公信力的重新界说 

对于司法公信力的界定颇多，而从司法公信力外 

部条件的界说者居多。笔者在本文中所切入的角度是 

司法公信力的内部条件，这是以往受到忽视的领域。 
(一) 司法公信力的研究状况 

西方发达国家对司法公信力问题的专门研究很 

少，更多关注司法权威问题。韦伯将统治类型划分为 

传统型、魅力型以及法理型权威，对西方研究司法权 

威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1] 自然法学崇尚司法权威表 

现为实在法对自然法的回应；分析实证法学则认为其 

来源于规则体系内部的完整；现实主义法学和后现代 

法学试图在不断打破司法权威的迷信。 [2] 帕森斯主张 

依靠制度整合权威价值，而科尔曼则通过社会权利达 

成共识的方法来完成权威的建构，具有一定的社会契 

约意味。 [3] 

国内研究司法公信力问题深受西方司法权威研究 

的影响，大部分作品都是从司法权威角度切入。而且， 

主要是从制度与观念角度提出建议的。在制度上主张 

司法独立、程序参与、判决书说理等传统的司法改革 

方案；观念上强调诚实信用、法律信仰等完善对 

策。 [4] 还有部分研究以社会成本为工具或者以市场经 

济为背景来解读司法公信力问题。 
① 

总之，国内的研究更多地从宏大的规范法学内部 

反思公信力问题，或者从法律内部规范、立法或者社 

会环境角度分析问题，并提出宏大的司法改革建议。 

还很少有从社会学的角度，尤其是社会信任、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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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研究司法公信力的问题。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做的 

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反思司法公信力问题。 
(二) 司法公信力的真实意蕴 

在从上文的简单梳理中发现，从司法权威角度解 

读司法公信力的论述大有人在。事实上，司法公信力 

的真实意蕴并不在于司法的权威，至少并不完全在于 

司法的权威；而是源自受众对司法的认同与共识。 

司法权威一般表现为外在的力量，而公信力更多 

是内在的认同。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司法权威可以 

靠国家暴力来维持的话，在现代社会司法权威就需要 

公众的普遍认可才能获得，否则将是虚假的权威。公 

信力是权威的前提，而不是相反。司法公信力是个体 

对司法信任的整合状态，更多取决于司法市场上的消 

费者——当事人和公众。从司法权力的角度论证司法 

权威性，尤其是用权力的强制性特质佐证司法的公信 

力，源自于政治权力的傲慢，在转型的中国早已失去 

了正当性。司法公信力的产生源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 

上的互动， 是权力与权利各归其位的良性运作。总之， 

司法公信力真正的价值来自于受众的认可，而不是权 

力主体的宣示。 

笔者认为，司法公信力是公众对司法运行系统或 

者行为的普遍信任。司法公信力的获得是一个互动的 

过程，取决于外部价值与内部价值的互动、交流与融 

和。 [5] 外部价值就是学界广泛探讨的司法体制的改革 

建议，它可以为司法市场(空间)提供确定性的预期和 

理性的环境；内部价值主要是公众对司法的情感与态 

度，这将是司法是否具有公信力的最终评价标准。总 

之，司法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司法的良性运行 

与合法性基础。 

二、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 

从社会学视野考察， 司法公信力是一个社会工程， 

需要运用各种因素对其进行解读。也正因此，采纳的 

分析工具就存在着挂一漏万的可能。而本文的论证原 

则是实用主义的，即选取那些与司法公信力关系最紧 

密的因素进行引证， 以此还原一个最大公约数的结论。 
(一) 社会信任体系 

中国传统社会主要建基于熟人社会基础之上，人 

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表现为人格信任。伴随着现代化 

的发展，传统的人格信任已经无法维系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制度信任就产生了。 [6] 法律和司法作为制度信 

任的一种，在现代社会发挥着主要调整作用。处于社 

会转型的中国，对于程序化的司法，公众存在本能的 

不信任心理。相对而言， 公众似乎更倾向于人格信任。 

所以，我们发现，当一个纠纷诉至法院之后，双方当 

事人(有时候甚至是律师)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和事实 

的认定问题，而是寻找熟悉的法官；即使没有熟悉的 

法官，也要通过其他非正当手段建立与法官的联系。 

这种现象说明，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是建立在人际信任 

基础之上，一旦缺乏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际信任，光 

靠司法机器是无法让当事人获得信任感的。现代司法 

依靠的是具有统一标准的法律和程序来塑造信任的， 

即制度信任具有普适性；人格信任是依据彼此关系的 

亲疏来确定人格信任的级别， 即人格信任具有伸缩性。 

对于眷恋于人格信任的公众，对于塑造制度信任的司 

法有本能的排斥。 

从转型社会整体信任环境而言，人们之间彼此的 

信任指数较低。这种低信任指数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之 

间的彼此不信任，更将这种情感转移到对公共权力的 

态度上。尤其是在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强化的今天，假 

设公权的恶是一个前提性问题，由此对公权力缺少信 

任也在所难免。笔者相信，随着公众对公权力信任指 

数的降低，公权力机关需要进行有效的回应，否则对 

其质疑的声音将会进一步扩张。 
② 
现代社会主张司法为 

民，就是在努力消除司法机关被假定的恶，从而塑造 

信任。

(二) 信息不对等问题 

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公众与司法机关相比，都处于 

信息不对等的状态，司法机关掌握着最终裁判的信息 

优势。信任比不信任更节约精力。如果选择信任，对 

于当事人和社会都是成本最低的，因为其不需要花费 

更多的时间成本去找寻其他权威或者 “关系” ；一旦当 

事人不信任，不但增加成本还会传播这些信息，向其 

他需要获得相关司法信息的人传播，司法的声誉很多 

时候就是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被改变的。 
③ 

现代严格的司法程序就是为了实现信息的交流与 

对等。但是，考察现实的司法运作，笔者发现，司法 

机关对诉讼程序的灵活解释，限制了当事人获得信息 

的渠道。诉讼法的设立目的是为当事人提供行为指南 

并限制司法机关的任意，那么，就需要对法院解释诉 

讼法进行必要的限制，防止任意解释而侵犯当事人的 

权利。 司法实务中很多法院利用了诉讼上的信息优势， 

在立案、法庭审判、宣判和执行等环节限制当事人的 

信息享有量。 理想的状态是在完成整个诉讼活动之后， 

实现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信息对等。在获得了对等的 

信息之后，信任才可以产生。 
(三) 作为产权的诉权 

相对于物质形态的产权而言，诉权是当事人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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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权， 基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对制度信任的本能怀疑， 

充分地保证当事人的诉权是最重要的。但现实司法裁 

判中，法官不断地压缩当事人的权利，对诉讼程序做 

了宽泛的解释，导致司法审判过程性的缺失。当然， 

这是一个微观的进路，然而任何系统的瓦解都是从小 

的缝隙开始的。 

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社会公众， 产权意识逐渐明朗。 

如同交通规则一样，划分不同的车道，就是在明确彼 

此的权利，也就是产权。 [7] 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具 

有法律赋予的产权，法院作为裁判主体具有的权力也 

是其自己的产权，运作过程中需要彼此尊重。当事人 

提起诉讼，从实体上是为了维护物质性产权或者精神 

产品的产权，在程序上则表现为诉权主张。如果司法 

裁判可以在实体上保证当事人的产权，在诉讼中尊重 

当事人的诉权，当事人就可以获得确定的预期，增强 

对司法的信任。彼此之间的信任，又可以增强司法的 

稳定性。二者的关系是互惠的。 
(四) 合作空间与大数法则 

按照阿克塞尔罗德的观点，当未来相对于现在不 

是足够重要时，没有任何形式的合作是稳定的。 [8] 对 

于占据裁判信息优势的法院，当事人对法院的未来几 

乎没有任何重要性可言。司法审判基本上属于“一次 

性交易” ， 当事人无法制约法院未来与其合作，导致法 

院会缺乏提供信任机制的动力。如果未来合作可能性 

极低，在一锤子买卖中，即使不讲信用，对方也无法 

“一报还一报” 。 在现实的司法裁判中也是这样，法官 

占据了信息优势，在司法裁判中具有最终裁判的主动 

权。尤其很多案件是经过裁判委员会或者上级法院的 

认可或者默许，这样就更加分化了法官的责任，进一 

步降低了法官不讲信用的风险。 

法院或者法官本以为在个案中不讲信用，不会遭 

到“一报还一报”的反击。但是，司法的运作忽视了 

一种重要的命题，即大数法则。诚然，对于个案而言， 

法官的选择似乎是对自身有利的，但是，任何信息都 

在不断地传播，最终获知该信息的主体范围将逐渐扩 

大。个案仅仅是整个司法权力运作中的一环，司法机 

关却要经历着司法运作持久性的考验，更要接受来自 

预期消费者的验证。作为公权力机关，与未来不特定 

多数的公众打交道是必然的，甚至对于公权力机关的 

存在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就是说，一旦个案中法院不 

讲信用的信息传播后，在获得这些信息的人逐渐形成 

了“大数” ， 法院的不信任形象就会影响法院未来合作 

的可能性。 [9] 法院多次的个案不信任，导致的结果就 

是公众普遍地不与其合作。社会转型期，司法公信力 

降低，公众放弃司法救济，寻求私力救济就可以验证 

这条规律。 

三、司法公信力的现实脉象 

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都在遭遇着诚信的危机， 

以公信力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司法也没有逃脱被质疑的 

厄运。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在复杂的社会境遇下，呈现了非格式化的复杂脉象。 
(一) 司法公信力危机的连锁性 

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导致了社会控制手段在一定 

程度上的失效。随着司法公信力的式微，私力救济(暴 

力)与无救济(自杀)不断上升。 [10] 司法一直被理想化地 

设定为正义的最后保障，现实却是司法没有有效地满 

足公众的需求。在现代社会，以司法方式解决纠纷被 

推崇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国家用现代化的司法权压缩 

了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空间。在社会不断地被法律格 

式化之后，我们天真地认为司法可以树立权威与公信 

力，但是，现实的司法运作却打破了人们的梦想，司 

法遭遇了太多的尴尬。 

如果考察近年来法治或者说司法问题的学术研 

究，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改革开放之 

后，尤其是上世纪 90年代，学界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喊 

着法治的理想话语，司法在实现社会控制方面被推崇 

到了至上的地位。然而，现实的司法不良运作给学术 

研究当头一棒。近年来，有些法学家就敏感地发现了 

“法律人思维中的规范隐退” 。 [11] 笔者认为，这种隐 

退并不是法律人的主动为之，而是受制于现实的司法 

境遇，被动而为的选择。在司法公信力弱化的今天， 

法律人试图跨越法律的界限，广泛寻找其他资源解除 

司法的尴尬。但最终的结果并不理想，反而有些社会 

资源的广泛运作进一步削弱了司法的权力话语和司法 

的公信力。 

我们发现，在现代权力架构中，司法作为权威的 

解决纠纷方式，一旦它被公众放逐，带来的将是私力 

救济的泛滥与无救济的延伸。毕竟，传统的权威逐渐 

地消失了，而社会力量整体的孱弱，导致社会救济方 

式并不景气。司法公信力缺失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最 

终导致了社会控制手段的失灵，其影响的范围将是深 

远的。

(二) 司法公信力危机的系统性 

司法公信力所遭遇的危机源自多方面，笔者认为 

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即司法权、司法运行 

过程和法官个人素质。 

在社会转型期，司法权在整体的权力架构中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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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行政权的过度挤压，司法权的独立性并未有效地发 

挥。 司法权的公信力源自于受众对其独立品格的信任； 

公众可以从司法权中获得确定的预期和客观的裁判。 

但是，如果司法权受到了其他权力或者人为因素的影 

响，就会降低公众的信任感。事实上，产权可以带来 

安定与信任，司法权属于司法机关的“产权” ，但是， 

一旦其产权遭到了破坏，带来的后果就是不确定因素 

的增加以及对司法普遍信任感的流逝。 

现实中的司法运作过程引发了司法公信力的降 

低。如果说司法权的不独立是静态的，司法的运作过 

程就在活生生地向公众昭示着司法的 “原始生态” 。 其 

实，司法的运作过程是一个绝佳的树立司法公信力的 

竞技场，但是，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并没有把握好 

机会。司法的运作过程是一个信息交流的过程。对于 

最终的裁判，法院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当事人处于 

信息的劣势。对于一个处于信息劣势的人，其最大的 

愿望就是希望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完整的信息。司法 

运作过程就是信息交换的过程，法官应该充分运用法 

定程序，将法律信息和事实信息传达给当事人，弥补 

当事人的信息不足。现实问题是，司法运作过程中的 

信息交流不畅，法官经常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寻租，或 

者通过信息差压制当事人，最终将不完整的信息或者 

虚假的信息转让给当事人。当事人在无法获得完整信 

息或者获得错误信息之后，就会失去对法官所提供信 

息的认可，产生对司法运作过程的怀疑。 

法官个人素质直接影响了公众对司法的信任。现 

代法治有意设计制度信任，通过这种信任体系解决陌 

生人之间的纠纷。制度信任具有规范性，少受人为因 

素的影响。在这个信任体系中，法官本来应该依据法 

律的专业水准赢得信任的，但遗憾的是，法官在不断 

地用行动破坏着这个信任体系。 当纠纷诉至法院之后， 

双方努力做的并不是在制度信任系统之下运作，而是 

通过各种方式(请客、送礼)与法官建立人际信任关系， 

来实现各自的利益需求。建立在人际信任基础上的裁 

判，在法官的运作下演变成为个别人谋求不当利益的 

工具，而无法搭建一个公正的、 中立的制度信任平台。 

四、司法公信力的生长机制 

从不信任转向信任比从信任转向不信任要困难很 

多，司法公信力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塑造司法的 

公信力，需要广泛借助各种资源和方法，进行系统性 

的完善，才能实现体制内的改善。 
(一) 司法为当事人的理念 ④ 

在理念上，司法公信力的培养不能仅靠灌输式的 

法制教育，要强化实践理性，通过司法个案的公正不 

断塑造公众对司法的整体意识，形成产权、信息与信 

任的良性循环。需要在观念上明确，司法公信力源自 

于公众(尤其是每一个当事人)对司法的认可与信任， 

是公众对司法的内在确认。因此，司法公信力问题的 

解决应该更多关注公众的主观条件，而不是过于强调 

司法的强制性特质，努力实现以柔克刚。信任是基于 

互动产生的，司法应该真正做到司法为当事人，尤其 

是通过司法运作过程，从微观上不断地塑造司法与公 

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在诉讼过程中，充分尊重当事人 

作为产权的诉权，将每一个案件作为未来与“大多数 

公众”合作的一部分。将司法的每一次运作都视为司 

法公信力建设的重要一环，坚持司法公信力的可持续 

建设理念。司法的每一次良性运作，都以逐渐推进的 

方式塑造着司法公信力。 
(二) 规范的司法运作 

从外部而言，在不能尽快完善司法公信力的情况 

下，应发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控制。 [12] 在 

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司法公信力的缺失 

导致了矛盾双方放逐了司法，最终加剧了社会矛盾的 

激化。观察发现，近年来以杀人、灭门为主要方式的 

暴力救济方式不断衍生，面对矛盾纠纷自杀的人数也 

在上升。由于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在纠纷解决面前就 

会失去了必然的权威与威信。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只 

要司法公信力不够，即使能动司法也无济于事。在重 

塑司法公信力过程中，需要发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充分利用社会救济与合法的私力救济(忍让、回避、和 

解)来缓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控制。应该积极引导社 

会力量的成长，发挥社会自身溶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避免社会矛盾处理的非官方即私力的两级分化。 

从内部而言，司法自身有太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相关的论著也已汗牛充栋，笔者在此并不一一阐述。 

但是，笔者一直相信司法公信力的塑造需要通过微观 

的司法运作不断形成。在社会转型期，突破权力的制 

度设计尚有困难，面对现实的权力架构，所作出的可 

能选择就是规范具体的司法过程。笔者主张以逐步接 

近的方式来培育司法的公信力，充分发挥信息、信任 

机制、合作与大数法则理论之间的连锁反应。根据目 

前司法中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在制度上系统地保证 

当事人的诉权，坚决制止法官对诉讼法的任意解释， 

实现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信息共享最为重要。目前司 

法运作过程过于神秘， 虽然打着司法能动主义的大旗， 

依然没有给当事人提供完整的信息。公信力不是靠权 

威的宣示，而是靠公开透明机制搭建起来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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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司法公信力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份 

论证都是为其添砖加瓦，但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的 

论述更是如此，甚至可以说本文的解释意义大于建构 

意义。文章中所选取的分析工具也坚持了就近原则， 

从分析司法公信力主观条件的视角出发，对那些与司 

法公信力关系最密切的资源进行了解读。笔者认为， 

在社会转型期，从司法在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出发，那 

些突破制度的对策建议难以实现，更不会力促司法公 

信力的提升。现在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司法的规范运 

作，从微观层面逐渐地化解司法公信力的危机。而且， 

对于司法公信力问题需要关注的是公众的内在条件， 

而不能过于强调外部因素。因此，用充分的信息促成 

信任，以产权的充分行使保障信任，以长期的合作推 

进信任， 最终司法机关与公众在互动中共享这种信任。 

倘若如此，司法公信力的春天就将来临。 

注释： 

① 这两种研究路径是以博士论文形式出现的， 分别为杨喜平的 “社 

会资本视野下的司法公信力” ，复旦大学 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刘玉民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司法公信力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 
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心理和态度，具有某种感染和扩散的特征。 

参见白春阳：《现代社会信任问题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页。 

③ “声誉−信任”的机制是从众的心理机制，在具体个案中我们努 

力对某种声誉作出独立的判断，但无法改变“从众机制”的总 

体特征。参见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年 

版，第 108页。 

③ 使用“司法为当事人”这一概念是司法为民的具体化，法官不 

必再宏观上谈论司法为民的价值，只需要在具体的司法运作过 

程中，真诚地为每一个当事人解决纠纷，就在践行着这个理念。 

动态的司法运作行动，比那些静态的空洞口号要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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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ublic predibility of the judiciary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SUN Rihua 

(Law School,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nomics, Shijiazhuang 05003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the producing of the public credibility of the judiciary is a project of 
system. In modern society, the judicial public trust comes from the public for the inner recognition and trust, not on the 
power  of  deterrence.  Ambitious  proposals  for  judicial  reform  is  exciting,  because  of  practical  difficulties  from  the 
judicial standard operation point of view, microcosmic to facilitate the public credibility of the judiciary of the upgrade 
has  greater  practical  value.  In  this  process,  to  guarantee  the  security  of  information  sharing,  the  parties  rights  fully 
exercise  and  longterm  cooperation  is  expected  to  establish,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parties  to  the  judicial  trust, 
judicial credibility can be continuously  formed. The public credibility of  the  judiciary  is generated based on the trust 
system  more  middle  internal  correction,  rather  than  relying  on  the  metaphysical  external  construction.  The  public 
credibility of the judiciary in between subjects that continue to discover, develop, not invent.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public credibility of the judiciary; information; trust;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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